施工合同

发包方（简称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包方（简称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，保护各方合法权益，结合本工程具体情况，双方经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，共同遵照执行。
第一条 工程概况
施工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
施工工期：总计     日历天。
开工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竣工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第二条 工期约定
甲方要求提前竣工的，须征得乙方书面同意，并承担由此增加的赶工措施费用。
因甲方原因未能按约定提供施工条件，导致工期延误的，工期相应顺延。
因乙方原因造成开工延误或中途无故停工的，工期不予顺延。
因设计变更、非乙方原因导致的停水停电，以及不可抗力等事件，导致连续停工超过8小时的，工期相应顺延。
第三条 工程质量、验收与整改
隐蔽及中间验收：乙方应在隐蔽工程或中间工程覆盖、隐蔽前24小时书面通知甲方验收。甲方未按时参加验收的，乙方可自行组织验收并记录，甲方应予认可。若甲方要求复验且复验合格的，其复验费用及造成的停工损失由甲方承担，工期顺延。
竣工预验收：工程竣工验收前一周，乙方应向甲方提交《工程预验收及整改通知单》，列明需整改的不合格项目。双方应根据通知单内容及时完成整改，为正式验收做好准备。
第四条 双方责任
乙方责任：
因施工质量、操作不当等原因导致的质量事故或返工，其费用由乙方承担，工期不予顺延。
施工图纸须经甲方书面确认后方可施工。施工过程中或完工后，若甲方对已确认的施工方案提出变更，对于已施工部分所消耗的材料及人工，由甲方承担费用。
在施工过程中，因乙方操作不当引发火灾或造成人身伤亡事故的，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甲方责任：
须对乙方提供的施工图纸进行审核确认。施工期间如需修改原设计方案，应及时向乙方提出书面修改意见，经双方确认后，按变更后的方案施工、验收及结算。
应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向乙方支付工程款项。
第五条 工程价款及支付
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，甲方一次性结清全部工程价款。
第六条 质量保修
本工程的质量保修范围，指因乙方施工质量或材料加工工艺不当造成的质量问题。
非因上述质量问题（如竣工验收后甲方人为损坏、使用不当或不可抗力等）导致的维修，所需材料由甲方自行购买，乙方可收取合理的人工费用。
第七条 合同生效与份数
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方、乙方各执一份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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